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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 州 市 教 育 局
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郑 州 市 财 政 局
郑 州 市 民 政 局

郑教财〔2010〕90号

郑州市教育局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民政局

关于印发郑州市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人员

考取高中高校一次性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教育局（教体局）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财政

局，民政局，各有关学校：

现将《郑州市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中高校一次性救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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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郑州市教育局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民政局

二○一○年八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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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人员

考取高中高校一次性救助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健全教育救助体系，根据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

发展规划纲要》（2010－2020年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最低

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》（郑政〔2008〕28号）精神，在《郑州市教

育局、郑州市财政局〈关于对考取高中、高校的低保家庭人员给

予一次性补助的补充通知〉》（郑教财〔2008〕91号）的基础上，
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就救助工作制订以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考取高中一次性救助办法

（一）救助范围

实施一次性救助的学校是指根据国家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，

实施学历教育的郑州市各类普通高中学校，包括公办学校、公办

学校的分校、民办学校、完全中学的高中部、普通本专科院校附

属的高中部。

（二）救助对象

（1）具有郑州市居民户口。

（2）现有且连续享受郑州市城市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待

遇（以下简称低保家庭）、郑州市城市低收入家庭待遇半年以上（计

算时间截止当年8月31日）的人员。

（3）初中应届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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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参加河南省统一中招考试，被郑州市普通高中学校正式

录取，在教育部门审批注册学籍并就读的学生。

申请学生必须同时满足以上四项条件。

（三）救助标准及资金负担

一次性救助标准：低保家庭人员每生5000元，低收入家庭人

员每生2500元。

省、市属学校所需经费由市本级财政全额负担。县（市）、区

属学校由市、县按3:7的比例分担，即低保家庭人员市级财政负担

1500元、县级财政负担3500元，低收入家庭人员市级负担750元、

县级负担1750元。

各高中学校要从学费、择校费等预算外收入中按不低于5% 的

比例提取助学金，各县（市）、区可吸收社会捐赠资金建立贫困学

生救助基金，用于资助一次性救助之外的其他家庭生活困难学生

就学。

（四）申请受理程序

救助对象在秋季入学时确定。

学生在秋季学期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

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中一次性救助申请表》

（附件1），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包括：户口簿、民政

部门认定的低保证及其银行发放记录或低收入家庭救助证、准考

证、录取通知书、初中毕业证。

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救助工作，发放并收取《郑州市低保（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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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中一次性救助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，

审核学生录取信息，初审无误后，加盖学校公章，并分类填报《郑

州市低保家庭人员考取高中一次性救助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和《郑

州市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中一次性救助审批表》（附件3）。于每

年9月20日前将《审批表》一式三份报教育主管部门。

教育主管部门收齐学校《审批表》一周内，报民政部门审核

学生家庭贫困情况。审核无误后，教育主管部门将审批过的《审

批表》返还申报学校。学校申请财政部门拨付救助资金。

学校按照审批结果，核对受救助学生信息，落实使用救助资

金。

（五）资金发放及管理

一次性救助资金不直接发给学生，由学校代为管理。救助资

金应首先用于受救助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、电教代办费、课本费

和作业本费等学习费用，其次还可用于其在校期间的住宿费、学

生健康体检费和弥补生活费不足等。救助款必须在受救助学生高

中毕业前支出完毕。

二、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办法

（一）救助范围

实施一次性救助的学校是指根据国家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，

实施高中段学历教育的郑州市各类普通高中、综合高中和中等职

业学校（技校）。

（二）救助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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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具有郑州市居民户口。

（2）现有且连续享受郑州市城市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待

遇（以下简称低保家庭）、郑州市城市低收入家庭待遇半年以上（计

算时间截止当年8月31日）的人员。

（3）普通高中、综合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（技校）应届毕业

生。

（4）经招生考试部门录取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历教

育在校生。

申请学生必须同时满足以上四项条件。

（三）救助标准及资金负担

一次性救助标准：低保家庭人员每生8000元，低收入家庭人

员每生4000元。

省、市属学校所需经费由市本级财政全额负担。县（市）、区

属学校由市、县按3:7的比例分担，即低保家庭人员市级财政负担

2400元、县级财政负担5600元，低收入家庭人员市级负担1200元、

县级负担2800元。

（四）申请受理程序

救助对象在秋季入学前确定。

学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，在一周内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

并如实填写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

助申请表》（附件4），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包括：户口

簿、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证及其银行发放记录或低收入家庭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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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录取通知书。毕业学校在学生收到录取通

知书提出救助申请后应及时向录取高校发函核对学生录取相关信

息（内容及格式见附件9）。

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救助工作，发放并收取《郑州市低保（低

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，

按照高校录取批次分批审核无误后，加盖学校公章，并分类填报

《郑州市低保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表》（附件5）和

《郑州市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表》（附件6），

按录取批次分批将《审批表》一式三份报教育（技校）主管部门。

教育（技校）主管部门收齐学校《审批表》一周内，报民政

部门审核学生家庭贫困情况。审核无误后，教育（技校）主管部

门将审批过的《审批表》返还申报学校。学校按照审批结果，整

理受救助学生信息。待录取高校回函确认相关信息属实后（附件9

内容），按录取高校回函所附账户汇付救助资金。

（五）资金发放及管理

一次性救助资金不直接发给学生，由学生毕业学校直接汇款

给录取高校。学校按照审批结果，及时汇款，不得以资金不到位

为由拒绝执行救助政策。

三、资金结算

各有关学校和县（市）、区教育部门于每年10月25日前对救助

情况进行汇总，将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中高

校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表》（附件7）、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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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人员考取高中高校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汇总表》（附件8）报市

教育局。市教育局审核汇总后报市财政局申请下达补助资金。

四、明确责任，加强管理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分工

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低保、低收入家庭人员一次性救助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。各学校要在开学和毕业

前后，采取通知、向学生寄送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进行政策宣传。

如：学校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向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，同时寄送

郑州市关于低保、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中、高校一次性救助的

相关政策宣传材料；在学生报到期间，在学校醒目位置宣传政府

一次性救助政策，真正使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家喻户晓、深入人

心，确保资助政策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管理，落实经费

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资助资金的管理，足额落实本级应负担部

分，及时拨付，确保资金顺利到位。

（三）加强合作，狠抓监督

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财政、民政部门要与审计、监

察等部门密切合作，加强对资助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

资助工作顺利进行。

五、其他有关问题

（一）符合招生政策跨行政区域就读的高中新生和毕业生所

需相关经费，按照所在高中学校的隶属关系安排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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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享受政府或社会其它形式资助的学生，不再重复享受

此项政策。

（三）中等职业学校（技校）学生的救助工作按照国家助学

金、免学费和郑州市免学费等相关政策执行，不再享受考取高中

一次性救助政策。

附件：1.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中一次性救

助申请表

2.郑州市低保家庭人员考取高中一次性救助审批表

3.郑州市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中一次性救助审批表

4.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

助申请表

5.郑州市低保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表

6.郑州市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表

7.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中高校一次

性救助资金发放表

8.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中高校一次

性救助资金发放汇总表

9.寄送高校核实学生救助信息参考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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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9：

寄送高校核实学生救助信息参考文本

编号：

：

我校毕业学生 （身份证号 ），今年已

被贵校录取。该生系我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，现拟对其进行入

学一次性救助，救助金额为 元，用于支付该生在校期间的学

费和生活费。为确保救助资金及时汇付，现需贵校确认学生信息并提

供汇款账户。望及时回函为感！

邮寄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（毕业学校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编号：

：

经审查核实，学生 （身份证号 ）确系我

校正式录取并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学历教育在校生。救助资金请付至

我校收款账户：开户行 ，账号 ，

收款人全称 。

特此函复。

（录取高校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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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教育 低保救助 实施方案 通知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0 年 8月 27日印发


